
【面試公告】本署辦理 112 年度大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觀護工作面試名單公告 

 

 

下列通過本署書面審查之大學校院學生實習觀護工作共計 12 人，請於 112 年 4

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：20 攜帶「學生證」與「身份證」至本署 1 樓法治教

育中心（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898 號）報到並依序號進行面試事宜。 

※請記得戴口罩、保持距離並遵守防疫規定。 

※面試結果將於五月上旬公告於本署網站電子公告欄之最新消息，並以電話通知

錄取者進行確認。 

★請務必註明聯絡得上本人之電話(手機號碼)，若無法聯繫將視同放棄錄取資

格，本署將逕行通知備取者遞補實習。 

 

112 年本署觀護人室大學校院學生實習觀護工作面試名單如下： 

(請於 9:20 報到) 

  

 學校 姓名 科系 年級 

1 實踐大學 李 O 琳 社會工作 三 

2 銘傳大學 葉 O 妤 公共事務與行政管理 三 

3 輔仁大學 郭 O 君 財經法律 三 

4 銘傳大學 徐 O 慈 諮商心理 四 

5 中正大學 陳 O 云 犯罪防治 三 

6 中山醫學大學 林 O 容 社會工作 三 

7 輔仁大學 賴 O 章 臨床心理 三 

8 清華大學 陳 O 筠 教育心理諮商 三 

9 文化大學 胡 O 瑜 心理輔導 三 

10 暨南大學 梁 O 橙 公行與政策 三 

11 世新大學 許 O 茵 社會心理 三 

12 開南大學 謝 O 予 法律 四 

以上人名為維護個資均隱去/增列中字 

 

★若已於 112.03.31 前已報名未列入名單者，請於 4/17（14：00～17：00）來電

詢問。 

本業務聯繫窗口：岳股黃欣怡觀護人，電話：03-216-0123 轉分機 4077。 


